
青岛西海岸新区养老服务扶持政策措施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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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养老机构床位建设补贴：
（一）补贴对象
企业单位、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新建或改扩建的普惠性养老机构。
（二）补贴条件
1.普通型床位建设补贴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或工商营业执照。（2）取得区（市）民政部门备案手续。（3）床位核实最大量不超过消

防验收面积除以30平米。
2.新增护理型床位建设补贴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符合普通床位各项条件。（2）设有医务室、护理院或康复医院等医疗机构。（3）提供医疗服务、康复护理、精神
慰藉等服务。（4）提供服务的床位是护理床且每床安装紧急呼叫设备。
（三）补贴标准
1.2023年12月31日前以养老项目立项、规划、建设并符合建设规范的新建养老机构按每张床位12000元的标准享受一次性
建设补贴、分2年拨付到位；2023年12月31日前备案的，通过改造或租赁用房（租用期须达到5年以上）形式建设的养老机
构，按照每张床位6000元的标准给予一次建设性补贴，分2年拨付到位；对符合标准的护理型（医养结合型）养老机构的
一次性建设补贴标准在上述基础上提高20%。
2.2024年1月1日起以养老项目立项、规划、建设，床位建设数量达到100张以上的新建养老机构按每张床位12000元的标准
享受一次性建设补贴、分2年拨付到位；2024年1月1日起备案的，通过改造或租赁用房（租用期须达到5年以上）形式建
设，床位建设数量达到100张以上的养老机构，按照每张床位6000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建设补贴，分2年拨付到位；对建设
符合标准规范、床位建设数量达到100张以上的护理型（医养结合型）养老机构的一次性建设补贴标准在上述基础上提高
20%。
（四）补贴方法
1.新建养老机构床位建设补贴方法：
（1）养老机构投入运营，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入住率达到10%时，可申请床位建设补贴总额的30%。（2）自备案之日
起，正常运营满一年，入住率达到20%时，可申请床位建设补贴总额的30%。（3）自备案之日起，正常运营满二年，入住
率达到30%时，可申请床位建设补贴总额的40%。
2.改扩建的养老机构建设补贴方法：
（1）养老机构投入运营，自备案之日起，第一年入住率达到15%时，可申请床位建设补贴总额的50%。（2）自备案之日
起，正常运营满二年，入住率达到30%时，可申请床位建设补贴总额的50%。（入住率＝实际入住人数÷养老机构核定的备
案床位数）

二、养老机构综合运营补贴：

（一）补贴对象
在区（市）民政部门备案的普惠性养老机构。
（二）补贴条件
综合运营补贴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在区（市）民政部门备案。
2.取得消防验收合格证明材料。
3.收住老年人当月入住15天及以上。
4.失能（失智）入住老年人须经第三方评估组织进行评估，在青岛市民政局官网上传失能（失智）的等级评估结果。
（三）补贴标准
收住自理老年人、享受长期护理保险的失能（失智）老年人，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300元；收住不能享受长期护理保险的
失能（失智）老年人，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400元。

三、困难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补贴：
（一）补贴对象
收住本市户籍低保老年人的养老机构。
（二）补贴标准
养老机构收住低保老年人，每月按照低保标准的80%收取老年人费用，并在床位设置、护理照料、伙食安排等方面与其他
入住老年人同等对待的，由各区（市）按照本区（市）普惠性养老机构平均收费标准与本机构老年人缴费的差额给予养老
机构补助。
养老机构收住低保残疾老年人，每月按照本人残疾人两项补贴和低保标准之和的80%收取老年人费用，并在床位设置、护
理照料、伙食安排等方面与其他入住老年人同等对待的，由各区（市）按照本区（市）普惠性养老机构平均收费标准与本
机构老年人缴费的差额给予养老机构补助。

四、养老综合责任险补贴：
（一）补贴对象
入住本市养老机构或签约家庭养老床位的老年人以及为老年人提供服务的服务人员。
（二）补贴条件
1.入住养老机构的老年人和家庭养老床位的老年人必须是签订入住协议或签约服务协议的。
2.服务人员须与养老机构、街道（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或社区（村）养老服务站签订劳动协议或雇佣协议。
（三）补贴标准
养老机构按照不低于每人每年150元的标准缴纳养老综合责任险，市和区（市）按照每人每年120元的标准予以补贴。

五、养老机构等级奖励：
（一）奖励对象
经市级及以上民政部门评定的三星级及以上普惠性养老机构。
（二）奖励标准

养老机构等级评定管理期为3年，被评为三星、四星、五星、五星+的养老机构，管理期内分别给予10万元、15万元、20万
元、40万元的奖励。
（三）评定方法
市民政部门按照民政部养老机构等级评定办法，结合青岛市实际，制定青岛市养老机构等级评定实施细则，委托第三方组
织收集等级评定资料，组织专家评审确定等级评定结果。被评定为三星、四星、五星、五星+的养老机构管理期内不再重
复参评。全市五星+养老机构评定数量不超过5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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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养老护理员岗位津贴
（一）补贴对象
在我市养老服务机构从业的养老护理员（不含事业单位在编人员）。
（二）补贴条件
1.持有人社部门或人社部门认定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社会培训评价组织发放的养老护理员等级证书，且从事与证书相对应
工作。
2.与养老机构或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组织签订劳动合同或劳务合同。
3.工作地点和工作岗位在养老机构或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组织。
（三）补贴标准
对养老护理员，按照初级、中级、高级、技师、高级技师五个等级，分别给予每人每月100元、120元、140元、160元、
200元的岗位津贴。享受津贴人员如等级发生变化，从次月起按新等级计发；脱离养老护理岗位工作，从次月起停止享受
岗位津贴。

七、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等级奖励
（一）奖励对象
取得高级、技师、高级技师职业技能等级的养老护理员（不含事业单位在编人员）。
（二）奖励条件
1.取得人社部门或人社部门认定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社会培训评价组织发放的养老护理员等级证书，且从事与证书相对应
工作。
2.与养老机构或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组织签订劳动合同或劳务合同。
（三）奖励标准
取得高级、技师、高级技师职业技能等级的养老护理员，按规定分别给予3000元、4000元、5000元的奖励。养老服务从业
人员取得不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等级奖励实行就高享受原则，不重复奖励。获得高一级证书时，实行差额奖励。

八、养老服务从业人员入职奖励
（一）奖励对象
在我市养老服务机构从事养老护理、医疗、康复、社工等工作人员（不含事业单位在编人员）。
（二）奖励条件
1.持有国家教育主管部门认可的全日制高等学校、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毕业证书，并取得养老护理员等级证书、护士执业资
格证书、康复治疗（理疗）师证书或社会工作职业水平证书等。
2.与养老服务机构签订劳动合同，并在我市缴纳职工社会保险；与养老服务机构同一地址、同一法人的医疗机构中的医护
人员在养老服务机构从事医疗工作，可与医疗机构签订劳动合同，按照入住老人和身体机能合理确定医护人员比例，按规
定享受入职奖励。
3.在我市养老服务机构养老护理、医疗、康复、社工等岗位工作满一年。
（三）奖励标准
本科以上奖励40000元，大专奖励30000元，中专奖励2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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